
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 函  
 地址：31040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路 4段 195 號 
 承辦人：謝麗美 
 電話：(03)5916384 傳真：(03)5820375  
 E-mail：LimeeiHsieh@itri.org.tw  
 
 
 
241 新北市三重區重新路五段 609 巷 10 號 5 樓 
 
受文者：台灣優勢客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4 年 03 月 18 日 
發文字號：工研能字第 1040003511 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密等：無 
附件：無 

主旨：茲委任 貴公司執行「公告指定使用能源設備或器具能源效率分

級標示」及「節能標章使用正確性」稽查事宜，敬請 查照。 

說明：  

一、本院執行經濟部能源局委辦「使用能源設備及器具效率管理政策

執行與基準訂定研究計畫」，為落實能源管理法第 14 條之規定及

執行，特委託 貴公司進行賣場、電器行及瓦斯器具展售店等稽查

事宜。  

二、請 貴公司於 104 年 12 月 31 日前，派訪員至全國十四大連鎖賣

場、電器行及瓦斯器具展售店等(包含：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

大潤發流通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家福股份有限公司、全國電子股

份有限公司、特力屋股份有限公司、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、

順發電腦股份有限公司、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新聯晴

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、倍適得電器股份有限公

司、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、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、普來利實業股

份有限公司、各縣市電器行及及瓦斯器具展售店)調查冷氣機、電

冰箱、除濕機、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、即熱式燃氣熱水器、燃

氣台爐及電熱水瓶等七項產品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張貼情形，另

委託稽查節能標章產品的標示正確性及使用情形。  



三、對於本次委託調查取得的相關資料均應保密。  

四、受訪店家如對本次調查有任何疑義，可請其洽詢下列聯絡窗口：    

    台灣優勢客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-鍾啟豐先生， 

電話(02)6635-8000 分機 2006。  

    台灣聯合智庫有限公司-陳百宏先生， 

電話(02)5599-2677 分機 201。 

    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所-謝麗美小姐，電話(03)591-6384。  

    經濟部能源局-張任宏技士，電話(02)2775-7782。 
 
 
正本受文者：台灣優勢客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聯合智庫有限公司 
副本受文者：經濟部能源局 
 
 
 

院長     

      依權責劃分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行 


